
 

 

 

2025 內地研究生及大學生暑期研習營 

注意事項 

 

參加活動的學生須自行負責及準備（社會科學學院將不負責以下項目及費用）： 

 

1. 往返澳門的交通安排及其相關費用； 

2. 因交通（包括航班）等的問題須提前抵澳或延遲返程且留澳的所有費用及安排； 

3. 入住澳門大學的部分住宿費用，房間為雙床房（費用：澳門元330/人/每晚，學院將提供3晚

住宿費，學生須自費 2 晚住宿費）（活動期間學生必須全程入住學院所安排的住宿）； 

4. 澳門境內活動的交通及膳食費用，包括早午晚三餐（學院安排的活動及膳食除外）； 

5. 在澳門的保險（建議學生根據自身的需求購買所需保險）； 

6. 自由活動期間的所有費用； 

7. 所有進出澳門所需的有效旅遊證件、簽注（或簽證）及相關費用，同時學生須自行申請入境

澳門的所需文件及簽注，且獲批核入境及逗留澳門的證件及文件有效期必須包括活動日期

（2025 年 7 月 20 日至 2025 年 7 月 25 日）。於抵澳後，若學生簽注的逗留期限不足，學生

須承擔後果及所產生的相關費用； 

8. 在澳期間因健康問題所需的診療、住院或檢查費用，均由學生自行承擔； 

9. 若學生的逗留申請已獲批，而隨後自行取消參加活動，學生不可使用該申請作其他用途； 

10. 學生有責任確認所持有的身份證明文件（如內地居民身份證、錄取後所持的「往來港澳通行

證」及「赴港澳其他簽注」等）已符合非本地學生在澳逗留的法律規定，詳情可瀏覽<<澳門

治安警察局出入境管制廳>>網頁； 

11. 學生有責任清楚了解並遵守澳門所有法律規定，因不遵守所產生的一切責任及後果均由學生

自行承擔。此外，學生須承擔自身安全風險並自行保管個人財物。澳門大學對於學生的意外、

受傷，或財物的損壞與遺失概不負責。 

 

 



 
 

更改及取消權利 

1. 社會科學學院保留隨時更改暑期研習營的權利； 

2. 如報名人數不足，社會科學學院保留對活動延期或取消的權利； 

3. 日程安排的時間、課程、活動及參訪等安排可按實際情況作出調整。 

 

社會科學學院有權取消申請人的報名，如申請人： 

1. 填報不實資料；或 

2. 遞交偽造學歷或其他證明文件；或 

3. 在報名過程中有任何不實行為。 

 

此文件以中文及英文編制。如有歧義，概以中文版為準。 


